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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 太 福 音  (56) 
 

背誦經文：「耶穌說：這像和這號是誰的？他們說：是該撒的。耶穌說：這樣，該撒的物當歸給該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撒， 神的物當歸給 神。」  （太 22：20–21） 
 

主題：巧言中的惡意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查考經文：馬太 22：15–33 
 

        林肯當選總統時本為鞋匠的兒子，大部分出身望族的美國參議員均心有不甘，並在林肯第一次

參議院演說時羞辱他，請林肯記住，他只是一個鞋匠的兒子。林肯謙卑的說：「是的，如果你的鞋

需要修理，我一定盡力幫忙，但肯定無法像父親的手藝好。」智慧的回應存心羞辱他的人，立時把

嘲笑聲化為掌聲。林肯沒有成為偉大的鞋匠，但他的氣質郤使他成為偉大的總統！ 
 

        ˙他們的存心陷害 (v15) 大概是因為耶穌前面所設的三個比喻是針對他們說的，便巧言設計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復，以難題假意請教，好讓祂惹起眾人的憤怒，和觸犯羅馬官府的法制。 

        ˙他們的用心良苦 (v16) 打發別人較比他們親自出面自然，又可以避免引起耶穌的提防。他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提出三個「兩難」的問題來試探耶穌 …… 
 

一、第一難題–納稅的問題（22：17–22）： 
 

        1. 「納稅」給該撒為猶太人所討厭的人頭稅，為象徵對羅馬政府的降服。為甚麼納稅給該撒是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試探的問題？    為甚麼耶穌稱他們是假冒為善的人？ 
 

        2. 耶穌的回答 (v19-21) 其實耶穌無論回答是與否，都中他們的詭計，可是，耶穌以屬靈權柄的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則，帶出屬世權柄的原則來教導他們，結果他們知難而退！ 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˙請問 :「神的物當歸給神」是甚麼意思？ 這個屬靈權柄的原則，又如何影響著我們的生命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生活呢？ 
 

二、第二難題–復活的問題（22：23–33）： 
 

        1. 「撒都該人」是甚麼人？    為何他們常說沒有復活的事？ 

            撒都該人可能為一派「教門」，在使徒行傳中，常與祭司一起。他們注重摩西五經，可能五  

            經中，未明顯提到復活的道理吧。他們認為人肉體死的時候靈魂也同死，並沒有復活的事。  

            但是法利賽人卻相信復活，在反對耶穌時，能聯手合作，因為他們找到了共同攻擊的目標。 

        2. 「為哥哥生子立後」(v23-28) 相信是他們根據 (申 25:5-10) 利用摩西的吩咐，當盡弟兄的本分     

            為死兄生子立後，保持名分為盼望將來承受迦南地業，而編出來未必真實的故事，目的只為  

            刁難耶穌。因為「他們都娶過她」這樣的關係太複雜了。 

        3. 聽耶穌怎麼說：「你們錯了，因為不明白聖經，也不曉得神的大能。當復活的時候，人也不     

             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。」到底撒都該人的錯在那裏？    

           ˙ 不明白聖經–他們只用人的思維不是用信心去看聖經(摩西五經)當然不會明白其中真意。 

           ˙ 不曉得神的大能–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–參 (羅 1:4,16,20) 神的三大能力是 …… 

              ○1  神有復活的大能–使死變為活(v4)「因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」     

              ○2  神有福音的大能–使壞變為好(v16)「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」 

              ○3  神有創造的大能–使無變為有(v20)「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」 
 

分享應用： 

     1. 從耶穌如何回應那些要陷害祂的人的對話中，我學到甚麼功課呢？ 

     2. 我們在世上該如何才能作個合法和合真理的基督徒？ 

     3. 我們將來在天上的人際關係是否和在地上的有所不同？ 

     4. 在你的生命經歷中，以上三種神的能力，那一種對你有最深的感受？    為甚麼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